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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评中国古代画史中，有关
龙 的 形 象 ，“ 汉 唐 时 多 呈 兽
形，宋以后渐变为蛇形”。曹
不兴、张僧繇、吴道子、陈容
皆是古代的画龙高手。相传
最 早 画 龙 的 是 三 国 的 曹 不
兴。据张勃的《吴录》记载，曹
不兴在当时以画技名列民间
八绝之一。他后来受聘于孙
权，成了一名宫廷画家。为讨
好孙权家族，曹不兴画了幅
《青溪见赤龙出水图》，画上
标明送给当时只有三岁的孙
权之孙孙皓。陆探微在府中
见到此轴，尝试将它放置水
上，顿时“应时蓄水成雾，累
日 滂 霈 ”，还 真 像 一 条 真 龙
呢！故南朝齐谢赫说：“不兴
之 迹 ，殆 莫 复 传 。唯 秘 阁 之
内，一龙而已。观其风骨，名
岂虚成。”

这段轶事说明画龙技法
在当时已日臻完善。曹不兴
画过各种各样的龙，他曾描
绘过“龙头样四卷四头，清溪
侧坐赤龙盘赤龙图二卷”，遗
憾的是他所绘作品无一流传
至今。

东晋大画家顾恺之擅长
画龙，且“多才多艺，尤工丹
青，传写形势，莫不绝妙”。今
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洛神
赋图》是他的传世作品，画中
洛神端坐于云车之上，回首顾
盼，座前立一神女充当驾手，
云车之前有六龙并驾齐驱拉
车奔行云中；另有一龙从水中
跃起，奋爪升腾，颇有气势。图
中之龙皆头部略短，双角细长
微曲，蛇颈兽躯，形态驯良温
顺、充满稚气。

南北朝时期的张僧繇也
是中国历史上最富传奇色彩
的画龙专家。据唐朝张彦远
的《历代名画记》记载，张僧
繇在金陵安乐寺画了四条白
龙，形态逼真，画完后，却不
给龙点眼睛，说点了眼睛龙
就会飞走。众人不信，非让他
点。结果，画完眼睛的两条龙
飞天而去。从此，张僧繇声名
大噪，“画龙点睛”的成语亦
流传至今。

据《宣和画谱》记载，唐
代的吴道子也是一位擅长画龙的高手，“道子
画龙则麟甲飞动，每天雨则烟雾生”。《酉阳杂
俎》续集也记载道：“（长安）西中三门里门南，
吴生画龙及刷天王须，笔迹如铁，有执炉天女，
窃眸欲语。”由此可见吴道子画龙的熟练程度。

盛唐画家冯邵正，擅长画龙和水。唐开元
中，关辅大旱，京师缺雨尤甚，少府监冯邵正提
早在某殿西壁画一素龙，然后再令四壁各画一
龙，只见得“奇状蜿蜒，如欲振跃，绘事未半，若
风云随笔而生”。皇帝与众官“于壁下观之，麟
甲皆湿。设色未终，有白气若帘芜间出，入池
中，波涛汹涌，雷电随起……不终日而甘露遍
于畿内”！画龙致雨的故事成了统治者津津乐
道的惠民神话。

宋代绘画是中国绘画艺术发展的高峰，宋
代画龙高手中董羽对画龙艺术的贡献最为突
出。他总结了前人及自己的创作经验，提出了
一整套完整的画龙理论《画龙辑议》，其“三停
九似”之说（关于龙的具体形象）对于后世画龙
者产生巨大的影响。北宋松所的《神龙图》是一
幅现存最完整的北宋画龙图。画中神龙现首，
天骄腾骧于风云际会，“S”形的盘曲伸张势不
可挡，雄霸天宇，且灵珠在握，宏图大展，盛世
气象的恢宏和蒸蒸日上，尽喻于画中。

古人画龙，其形象大多源于现实，如“角似
鹿、头似牛、眼似虾、嘴似驴、腹似蛇、鳞似鱼、
足似凤、须似人、耳似象”，目的是起到一种祛
邪、避灾、祈福的作用。有“所翁龙”之称的南宋
著名画家陈容堪称古代“龙画第一人”。陈容画
龙技艺高超，而且传世作品高达 22 件。他笔下
的龙形态各异，或卧伏于墙面，或盘桓于窟顶，
或飘逸于云间，或戏珠于藻井，个个生动传神，
令人拍手叫绝。

广东省博物馆收藏有陈容的一幅巨幅精
品杰作《云龙图》，在浓滚漫卷的乌云之中，疾
速钻出一龙头，并瞬间定格，角浪凹峭，目深鼻
豁，阔口长须，爪痕奋攫，突目生威，阴森恐怖。
画中龙的姿态盘旋矫健，云气缭绕全身，躯尾
时隐时现，虚实相映，有张有弛，气势惊人，仿
佛随时都能飞腾而出。此图还有一处亮点就是
作者在该图右下所题的三字诗一首：“普厥施，
收成功，骑元气，游太空，扶河汉，触华嵩。”题
诗可谓画意的注解：画家绘龙，是要表现龙叱
咤风云、势震山河的雄壮意气，赞美龙布雨九
土、施恩于民的德泽。

明清时期，中国画进入了全面发展的时
代，龙的形象标准基本形成定式。从传世的龙
形象作品看，表现手法和绘画技巧都比以前更
加成熟。明代浙派画家汪肇的写意山水人物画
《起蛟图》，描绘了主仆二人于狂风骤雨之中行
经山径，主人似闻惊雷驻足回首仰视，恰见天
际翻滚乌云之中有一条蛟龙奋爪腾身而上。画
中的龙，雄奇魁伟，血目生威，朱须激发，爪牙
关伏，栩栩如生。清代的周璕，以画龙闻名，他
有一幅《墨龙图》现藏于南京博物院。此幅画作
中双龙翻腾在云雾里，上首龙着墨更多，双眼
如炬，下首龙倒置，仰视上首龙，双龙之间虚实
相映，灵动多变，于阴云漠漠中忽隐忽现，纳云
吐雾之态，几至百转，远处浅近处深，隐隐隆
隆，气势逼人，可谓得龙之神髓。

“龙行踏绛气，天半语相闻。混沌疑初判，
洪荒若始分。”作为中华民族的重要图腾，龙代
表了威严、权力、祥瑞和自然之力。在中国传统
绘画中，龙也是必不可少的题材之一。龙年赏
龙画，实属一大乐趣，也能讨得吉祥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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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戴珍珠耳环的少女》虚构
了画家维梅尔创作这幅画的故事。
虽然有许多艺术加工，但戏假情可
以是真的，比如在人物关系推进的
时候，画家开始对小女仆另眼相看，
那种心理活动转变的关键点，是两人
并肩看云。画家推窗问小女仆，云是
什么颜色。女仆想当然说，云当然是
白色。画家说：“你再看。”小女仆闻言
再细细看天，这回缓缓道：“云啊，是
黄色的，是灰色的，是粉色的，还有
蓝色的……”

画家看着小女仆的侧脸，眼神流
露欣赏，像一只空杯子，慢慢盈满，像
说孺子可教，也像确认镜中自我。云
还是那一小朵云，没有变。但小女仆
通过画家的眼睛，在白色中辨识了五
彩。人还是那一个人，没有变。可画家
通过小女仆的眼睛，在寂寞中看到了
共鸣。

爱是什么呢？对很多人来说，爱
首先是被爱，是接受对方的心意，是
不由自主地靠近，是牵挂，是许许多
多次的不放心和不忍心。但爱，首先
是去爱，首先应该是去看，去看见。是
在 300 万年的人类历史中，是在现存
于世的 75亿人里，我看见了你。

韩国电影 《情事》 中男女主人
公有许多独处的时刻，但全片最动
人的时分，是两个人，各自在街的
一边走。他们一边走，一边互相看
着对方。他们中间隔着数条车道，
南来北往的车辆，川流不息，商业
街上处处喧闹。但那条街上，也只
有两个人。就像前苏联电影 《两个
人 的 车 站》 用 影 片 名 字 说 明 的 那
样 ： 车 站 里 熙 熙 攘 攘 ， 俗 世 生 活
里，一个落魄到马上要坐牢的男人
和一个底层的端盘子的服务员相爱
了，这个过程那么自然而然，像一

颗被丢在角落里的苹果核。虽然在
不起眼的地方，可水分温度到了还
是发芽了。世间所有的关于人的力

量，以及关于生命的全部欢乐也就
在那芽里了。影片最后两个人瘫坐
在冰雪里，拉响手风琴。他们精疲
力尽已赶不动路了，只能用乐声告
诉 别 人 他 们 存 在 着 ， 他 们 就 在 那
里，他们哪里也不去。他们坦坦荡
荡准备好了迎接一切。

《阿凡达》里少年之间的告白，直
接用了这句话“I see you”——我看
见你了。我用眼睛看见你了，我也感
受到你的感受，我知道你的想法，我
接纳你的情绪，像剧中的人物，能用
自己的神经丛和万物连接，像所罗门
王能和一条鲸鱼、一匹马乃至一块石
头和一棵树对话那样，我把我的神经
丛交给你，我愿意和你对话。

这里的爱，也超越了男女之爱。
在电影末尾，父亲角色终于对顽劣的
小 儿 子 说 出 了 这 句 话 ：“ 我 看 见 你
了。”这份看见，是承认我看到了你的

努力和成长，是我认可了你的奋斗和
挣扎。就这么一句话，比老父亲过去
所有的责备和教训，都叫少年瘫软下
来，也最后令他挺直脊背去战斗。

人类没有那样的神经丛，但人类
有眼睛。眼睛发现了自己所爱，就挪
不开，那不是眼周神经不好，是心的
力量太强大了。是心指挥着身体的调
动，是心让眼睛不能不去看见。

就像是简·坎皮恩执导的《犬之
力》里妄自尊大的牛仔，总一遍一遍
招呼大家去识别对面山坳阴影里的
吠犬形象，一次又一次，人们都说看
不出。但最后，那个弱不禁风的男孩
看出来了。男孩轻松就指出了吠犬的
头，吠犬的嘴。他轻描淡写地叙述着，
就这么轻易而强烈震动了牛仔的心。
就为了这一次被看见，牛仔搭上了自
己全部身家性命。图什么呢？如同一
场误会，也是命中注定，像飞蛾扑火，
也似被恶灵瞄准。可也许重来一次，
一切不会有什么不同。与其在不被看
见中度过平安的一生，不如为了一次
被看见付出一切。牛仔可能还是会选
后者。

因为爱就是这样，不问值得不值
得。爱是热烈的、独一无二的、活着的
证据，是你眼光注视我的刹那，世间
万物一起鲜明起来。

云的颜色 爱的温度
沈轶伦

《同意》是法国女作家瓦内莎·斯
普林格拉的自传体作品，是一部有关
创伤、疗愈和勇气的回忆录。作者以冷
静坦诚的文字，讲述了自己（化名V）14
岁时被年长她30多岁的法国作家加布
里埃尔·马茨内夫（化名G）引诱、控制，
并发展出一段畸形关系的经历。全书
短短 6万字，对作者而言，是一生的噩
梦，而站出来用笔触写下惊人的经历，
让人心疼，又感叹其勇气。

在作者所述这段关系中，G 是诱
捕者，V 是猎物。后来，G 又利用各种
手段对 V 进行控制，使得她身处痛苦
之中却难以脱身，她不断陷入自我怀
疑的处境——因为，在她和 G 的感情
关系中，曾经的她并没有表示拒绝，
G 的很多行为都经过了她的同意。与
此同时，当时的法国社会对此抱以纵
容的态度，只因为——“是的，我同意
了，那年我 14 岁。他们说我不是受害
者，而是同谋。”

正 因 如 此 ，我 们 就 更 有 必 要 探
讨：一个刚步入青春期的小女孩的

“同意”背后，究竟隐藏了什么？
女孩 V 成长在一个破碎家庭，有

一个脾气暴躁且冷漠无情的父亲，她
从小伴随父母打斗争吵入睡，直至后
来父亲彻底离开她的生活。她有一个
看似主张“女性主义”的母亲，随意在
家中与情人约会，并不避讳 14岁的女
儿……而在学校，她又是属于那种丑
小鸭似的存在，无人关注无人问津。

“缺失感，那种对爱的缺失感让人不惜
饮鸩止渴，带着释然、感激与幸福”。

所以，V 在一次跟随母亲参加
的聚会中，第一次感受到了来自一
位年长且有声望的异性 G 的凝视和
关注——G 在当时已经是一位知名

作家，是很多女性仰慕的对象。所以，
V 的内心瞬间受到了极大的震动。对
于一个极度缺乏关爱的 14 岁女孩来
说，这种诱惑实在太大了。于是，聚会
之后，G 处心积虑接近她并多次试图
制造偶遇，多次给她写信并成功约她
单独见面——第一次单独见面，她便
在他的热烈注视和极致关心下，成了
这个成年男子的捕获之物。

面对 G 疯狂示爱与灌输，V 很快
就认定，他们之间拥有“崇高且独一
无二的爱情”，她为自己成为一位文
采斐然的知名作家的“缪斯”而感到
荣幸。根本不知对错、对男女关系没
有明确判断能力的 V 觉得这是所谓
的爱情，从而对 G 的所作所为全部

“同意”。年幼的 V 并没有意识到，自
己只是一个合适的猎物——正如她
后来所述：“一位惯于消失、并给我的
人生留下难以想象的空白的父亲。对
阅读的强烈兴趣。有些早熟的性观
念。还有尤其重要的，一股巨大的、渴
望被人关注的需要。万事俱备。”

法国哲学家热纳维耶芙·弗雷斯
曾经很恰当地将“同意”定义为：“能
够说‘好’的能力”，它有两个不可或
缺的条件，即自由与双方平等。要想
自由地表示同意，就不应受任何形式
的胁迫，为此，必须处在一段相互平
等的关系中。我们需要记住：不平等
关系中的“同意”是没有意义的。这样
的“同意”，“是一种让人惊惧的噩梦，
一种无以名状的残暴”。

同意问题是性侵犯罪的核心，对
“性同意”的讨论，不止于行为发生需
要得到许可，还包括对围绕于此的性
别、权力、道德和文化的重新审视。而
在《同意》一书中，恰恰就涉及 V 的

“同意”，是平等关系中的真同意，还
是在权力、地位、年龄等因素掩盖或
蒙蔽下的“同意”？事实上，在此类犯
罪中，“同意”问题十分复杂，直至今
日，它在全世界范围内仍属悬而未决
的问题。

笔者长期分管未成年人检察工
作，对此更是深有体会。比如，未成年
人会遭遇各种形式的权力滥用，父
母、教师、教育工作者、医生、体育教
练，或者仅仅是一个代表某种权威、
与家里走得近的朋友，都对未成年人
具有一定影响。很多未成年人尚未成
熟到能够意识到自己被人控制摆布，
因此有些人可能利用“优势地位”从未
成年人处获得性方面的好处。

当然，正如书中所叙述的：处于
思想与观念混乱期的全社会的共谋，

更是异常可怕的存在。《同意》结尾有
这样一句话：“选中那些孤独、敏感、
缺乏家庭关怀的女孩时，G 就清楚地
知道她们不可能威胁到他的名声。因
为沉默便意味着同意。”很明显，这便
是 G 寻找猎物的标准。

事实上，V 的妈妈知道 G 与女儿
的关系，也知道 G 是恋童癖，但是，她
默许了 G 的存在及其行为。V 的父亲
知道后只会谩骂女儿，虽然赌咒说要
报警，但是他什么也没做；而且，明明
是 G 在犯罪，他却认为是女儿在“堕
落”，这为他日后继续无视女儿被侵
犯提供了逃避责任的借口。事实上，G
曾经多次因被举报而被调查，警官都
没有注意到 V 这个未成年女孩，实在
让人难以置信。尤其令人发指的是，
当时有多位知名作家，联名签署了支
持 G 写下的支持成年人与 16 岁以下
未成年人之间“恋爱”自由的请愿书。
正如作者的愤慨：“当没有任何人对
我的境况感到惊讶时，我也有种直觉
——我所处的这个世界不太对劲。”

其实，有时候，只需要一个声音，
就能打破沉默的共谋。

《同意》一书的出版，“像一枚燃
烧弹，向法国的脸上掷去”——该书
出版之后，检察官展开了对名作家 G
的调查。G 与三家出版社的合作被终
止，终身津贴被取消……政府宣布将
性 同 意 年 龄 提 高 至 15 岁 —— 可 以
说，这是一次胜利！

世界范围内，呈现未成年人被性
侵类作品日益增多，无论是《熔炉》

《无声》，还是《素媛》《嘉年华》《房思
琪的初恋乐园》等等，这些都直接展
现着现实的疼痛和社会的反思。

随着犯罪形势的发展变化，执法

司法也面临日益复杂的情况。性侵害
未成年人犯罪呈上升趋势，且性侵害
犯罪被害人日趋低龄化，隔空猥亵、
网络性引诱等新型犯罪层出不穷。我
国高度重视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惩
治和预防工作，适用更加严格的“谨
慎义务”。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未
成 年 人 检 察 工 作 白 皮 书（2022）》显
示，2022 年，检察机关起诉强奸、猥亵
儿童等性侵未成年人犯罪 36957 人，
同比上升 20.4%。“两高两部”2023 年
发布的《关于办理性侵害未成年人刑
事案件的意见》明确规定，“对 14 周
岁以上未成年被害人真实意志的判
断，不以其明确表示反对或者同意为
唯一证据，应当结合未成年被害人的
年龄、身体状况、被侵害前后表现以
及双方关系、案发环境、案发过程等
进行综合判断”。

这 也 让 我 们 反 思 与 审 视 ：以 往
“谈性色变”的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
如今性早熟已不再隐晦，如今的孩子
经常被冠以性早熟之名。其实，所谓
的“性早熟”，一方面不过是如今这个
时代良莠不齐的信息量的爆炸式冲
击，孩子们貌似更加早熟、懂得更多，
但并没有形成稳定的世界观和基本
伦理观。另一方面，性侵害未成年人
犯罪成因复杂，相关行业、领域管理
缺失更易催生、助长犯罪。有效治理
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必须坚持惩治
与预防相结合，加强诉源治理的道
路，漫长而任重道远。

“强制是一种恶，因为它据此把
人视作无力思想和不能评估之人。”
未成年人应当受到全社会保护，成年
人应当约束自己。阿尔贝·加缪说过，
文明的人是懂得自我克制的。《同意》
的作者在书中写道：“我们有义务让
读者明白，成年人和未达到性同意年
龄的未成年人发生性关系应当受到
谴责，也会遭到法律的惩罚。”

“同意”是一种权利，“不同意”也
是，与生俱来，不可剥夺，不可篡改，
不可亵渎。

“同意”的背后隐藏了什么
荣国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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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春节档许多影片都有着法
律元素，反映正当防卫制度的《第二
十条》更是赢得了票房与口碑的双重
胜利，而中国台湾影片《周处除三害》
也是一部有深刻法律寓意的影片，其
将公路片、黑色喜剧等多种类型元素
熔于一炉，成就了一部特别佳作。

电影取材自一个小学语文教材
里面就有的典故“周处除三害”。三国
时代鄱阳太守周鲂之子周处年少时
纵情肆欲，为祸乡里，村邻们把他看
成祸害。村子附近有一只老虎，水里
还有一条蛟龙，再加上周处，人们称
之为“三害”。后来周处除掉了另外两
害，之后痛定思痛，改过自新，成了一
个忠臣孝子，于是“三害皆除”，后世
扬名。影片以这一传统经典文本为原
型，进行了极为大胆的现代改编。在
电影中，黑帮杀手陈桂林是全台湾的
三大通缉犯之一，但仍然觉得自己籍
籍无名，活得毫无意义。尤其是在自
己唯一的亲人奶奶去世后，更觉得孤
苦伶仃。一个黑道医生张贵卿欺骗他
已经到肺癌晚期，生命将尽。陈桂林
决定要“死后留名”，做一番事业。他
在通缉榜排名第三，为了自己的尊
严，他决心查出并除掉前两名通缉犯

“香港仔”和“牛头”。

陈桂林一开始“除害”，是为了博
取名声，但在此过程中，当目睹另外
两名恶人的罪行及给社会造成的巨
大伤害后，他的良知逐渐被唤醒。何
况，他虽然是个大杀四方的冷血杀
手，但“盗亦有道”，心底里也存在纯
真与善良。之前，警察陈灰对他穷追
不舍，他也没下杀手，老家年迈的奶
奶更成为他在这世上唯一的温情与
牵挂。除掉“香港仔”时，他更顺手解
救了被囚女孩。被灵修中心“洗脑”
后，他更看清了邪教组织的罪恶，毅
然揭穿并铲除了这个邪教窝点。在此
过程中，他开始反思自己曾经犯下的
错——他亲手除掉了两大恶人，自己
心中的恶也得到根除。陈桂林选择了
自首悔罪，最终伏法。片尾行刑前他
闭目流泪，留下了“对不起大家，对不
起社会”的悔过遗言。

随着剧情展开，陈桂林的形象也
从冷血杀手变成了行侠仗义的英雄，
也越来越获得观众的同情。但是作为
背负诸多命案的通缉犯，法律是他逃
不了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也许很多人
接受不了他伏法的结局——这或许
让人叹息，但是这宣示了一个简单但
重要的法律常识：法律是底线，虽然
陈桂林已经洗心革面，重新焕发了人

间大爱，但法不容情，已经获得道德
救赎的他，依然需要接受法律的审
判 。在 此 意 义 上 ，道 德 不 是 法 律 的
例外。

2015 年上映的电影《烈日灼心》
也呈现了这种道德与法律的复杂纠
结。影片中的协警辛小丰、出租车司

机杨自道和渔排工人陈比觉三兄弟
在一次入室抢劫的过程中，参与了
一起惨绝人寰的灭门惨案。之后，由
于良心的谴责，他 们 三 人 收 养 了 这
家 的 一 个 弃 婴 ，取 名 为“ 尾 巴 ”，并
尽心尽责地抚养她长大。他们真诚
地走在这条自我救赎之路上，但过
往的罪责以及深藏于心的恐惧，一
直折磨着他们。警察伊谷春逐渐发
现了他们的秘密，但他又非常欣赏
自己的下属协警辛小丰。伊谷春在
片 中 说 了 一 段 极 为 经 典 的 法 律 台
词：“我很喜欢法律，我认为法律是
人类发明过的最好的东西。你知道
什 么 是 人 吗 ？在 我 眼 里 ，人 是 神 性
和动物性的总和，就是他有你想象
不 到 的 好 ，更 有 你 想 象 不 到 的 恶 ，
没 有 对 错 ，这 就 是 人 。所 以 说 法 律
特 别 可 爱 ，它 不 管 你 能 好 到 哪 儿 ，
就限制你不能恶到没边儿。它清楚
每个人心里都有那么点脏事儿，想
想可以，但做出来不行。”

伊谷春这番话表露了对人性的
同情，更表明了基本的法律立场。内
心的善恶一旦付诸外在的行动，就必
须承担法律责任。或许，辛小丰他们
对于赎罪的渴望也是纯粹而真诚的，
但罪恶不能被忏悔和情义所抹去。道

德上或许已经洗心革面，但是必须担
负该担负的法律责任。

雨果的经典名著《悲惨世界》中，
“农民工”冉阿让因偷面包而被判了
刑，几经越狱没有成功，假释之后他
化名马德兰，在一个城市办了工厂，
成为富翁。他处处乐于助人，不断行
善，为穷人提供就业机会，甚至被市
民们选为市长，但有人一直在追捕
他，他的身份最终被坚持不懈的警察
沙威拆穿。有人冒名冉阿让偷盗被
捕，冉阿让挺身而出，自己走向法庭，
再次入狱。冉阿让的选择是为了大
爱，但也充分表达了道德救赎不能替
代法律责任的最终原则。

在 现 实 中 也 有 很 多 类 似 的 例
子。重庆忠县男子何小平 13 年前致
人死亡，改名换姓逃至云南，辛苦
打拼积累起上千万元的家产。为替
自己赎罪，他先后投入 400 余万元
行善积德……最终，何小平身份暴露
被逮捕。他说他早就知道这一天迟早
会来临。道德救赎，不是法律挡箭牌。

“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当然有教
化意义，但救赎是极其艰难的，需要
付出巨大代价，而承担法律责任本身
就是走向救赎的必由之路。哪怕人性
救赎成功了，也一定不能逃避法律责
任。已经获得救赎者，是拥有了更高
的人性品质和道德素质，更应该回过
头来接受其该承担的法律责任。这是
完成救赎的必要证明，也是程序正义
的基本要求。在此意义上也可以说，

《周处除三害》中陈桂林真正的救赎，
不是他勇敢除掉另外两大恶人，而是
他选择了法律程序除掉了曾经的自
己。他放下了以暴易暴的侠客思维，
走向了法律上的新生。

人性救赎与法律责任
——《周处除三害》的法理之思

向子怡 公木

《戴珍珠耳环的少女》

《周处除三害》海报

《同意》封面


